附件 
表1-生产企业评价指标及评分标准
	评价内容
	评价指标
	指标解释
	分值
	评分标准

	产品挂网情况
	医院在采产品
申报满意度
	属于深圳阳光平台挂网范围内但未进行申报挂网的产品，医疗机构可进行平台信息反馈。
医疗机构提交信息反馈后，生产企业须在10个工作日内通过平台提交情况说明。提交情况说明后，医疗机构可对生产企业的回复内容进行满意度评价，若“不满意”则附带说明。
	15
	根据生产企业未在10个工作日内回复、按期回复后被医疗机构评价为“不满意”的次数扣分，一次扣1分，扣完为止。同一个月份内被同一家医疗机构反馈导致多次扣分的，视为一次。

	
	不及时维护集采中选产品
信息
	属于深圳市医疗机构约定协议量的集采中选产品，截至集采中选产品执行之日，生产企业仍未按要求在深圳阳光平台完成相关中选产品信息维护或申报。
	10
	[bookmark: OLE_LINK2]每涉及一个报量单元，扣1分，扣完为止。

	产品价格申报情况
	产品价格及时申报满意度
	属于生产企业未在十五省市最低挂网价格发生变动后的30日内主动向深圳阳光平台申报，或所申报的价格不真实的情况，医疗机构可进行平台信息反馈。
医疗机构提交信息反馈后，生产企业须在10个工作日内通过平台提交情况说明。提交情况说明后，医疗机构可对生产企业的回复内容进行满意度评价，若“不满意”则附带说明。 
	15
	根据生产企业未在10个工作日内回复、按期回复后被医疗机构评价为“不满意”的次数扣分，一次扣1分，扣完为止。同一个月份内被同一家医疗机构反馈导致多次扣分的，视为一次。

	产品议价情况
	议价超期率
	议价超期率（P1）=医疗机构发起议价但生产企业未在5个工作日内响应的议价记录数/医疗机构发起议价的记录数。
	14
	P1≤10%，得14分；
10%＜P1≤20%，得13分；
20%＜P1≤30%，得11分；
30%＜P1≤40%，得8分；
40%＜P1≤50%，得4分；
P1>50%，不得分。

	
	议价响应满意度
	对于拒绝线上议价采购或要求以高于医疗机构最新现行采购价进行线上议价采购的生产企业和产品，医疗机构可在平台进行信息反馈。
医疗机构提交信息反馈后，生产企业须在10个工作日内通过平台提交情况说明。提交情况说明后，医疗机构可对生产企业的回复内容进行满意度评价，若“不满意”则附带说明。
	15
	根据生产企业未在10个工作日内回复、按期回复后被医疗机构评价为“不满意”的次数扣分，一次扣1分，扣完为止。同一个月份内被同一家医疗机构反馈导致多次扣分的，视为一次。

	产品配送关系设置情况
	不及时设置议价产品配送关系
	根据深圳阳光平台相关披露流程，医疗机构已发起议价且议价成功的产品中，尚未完成产品配送关系设置，被深圳阳光平台披露。
	6
	披露所属月份在评价周期内的，每被披露1次，扣1分，扣完为止。

	
	[bookmark: _Hlk193466641]不及时设置集采中选产品配送关系
	属于深圳医疗机构约定协议量的已挂网集采中选产品，截至集采中选产品执行之日，生产企业仍未按要求在深圳阳光平台为约定协议量的深圳医疗机构设置中选产品配送关系。
	10
	每涉及一家医疗机构的一个报量单元，扣1分，扣完为止。

	产品供应情况
	供应满意度
	医疗机构可对生产企业的供货情况，包括不按协议供应产品、供应不及时不稳定等问题在平台进行信息反馈。
医疗机构提交信息反馈后，生产企业须在10个工作日内通过平台提交情况说明。提交情况说明后，医疗机构可对生产企业的回复内容进行满意度评价，若“不满意”则附带说明。
	15
	根据生产企业未在10个工作日内回复、按期回复后被医疗机构评价为“不满意”的次数扣分，一次扣1分，扣完为止。同一个月份内被同一家医疗机构反馈导致多次扣分的，视为一次。



表2-配送企业评价指标及评分标准
	评价内容
	评价指标
	指标解释
	分值
	评分标准

	产品配送关系设置情况
	产品配送关系确认及时率
	
产品配送关系确认及时率（P2）=(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配送关系确认的记录数/全部应当确认配送关系的记录数)×100%
	20
	P2≥90%，得20分；
90% > P2≥80%，得18分；
80% > P2≥70%，得15分；
70% > P2≥60%，得11分；
P2＜60%，得6分。

	产品配送情况

	产品配送完成率
	产品配送完成率(P3)=（已配送的线上订单明细数量/线上订单明细数量）×100%
	20
	P3≥90%，得20分；
90% > P3≥80%，得18分；
80% > P3≥70%，得16分；
70% > P3≥60%，得13分；
P3＜60%，得9分。

	
	产品配送及时率
	[bookmark: OLE_LINK3]产品配送及时率(P4)=（48小时内已配送的线上订单明细数量/线上订单明细数量）×100%
	10
	P4≥90%，得10分；
90% > P4≥80%，得9分；
80% > P4≥70%，得8分；
70% > P4≥60%，得7分；
P4＜60%，得6分。

	
	配送覆盖率
	配送覆盖率（P5）=（已配送的医疗机构数量/有线上订单的医疗机构数量）×100% 
	10
	P5≥90%，得10分；
90% > P5≥80%，得9分；
80% > P5≥70%，得8分；
70% > P5≥60%，得7分；
P5＜60%，得6分。

	
	配送满意度
	医疗机构可对配送企业的配送情况，包括不按协议配送产品、配送不及时不稳定等问题在平台进行信息反馈。
医疗机构提交信息反馈后，配送企业须在10个工作日内通过平台提交情况说明。提交情况说明后，医疗机构可对配送企业的回复内容进行满意度评价，若“不满意”则附带说明。
	20
	根据配送企业未在10个工作日内回复、按期回复后被医疗机构评价为“不满意”的次数扣分，一次扣1分，扣完为止。同一个月份内被同一家医疗机构反馈导致多次扣分的，视为一次。

	产品发票上传情况
	不及时上传发票
	医疗机构可对配送企业未在完成产品配送后的30天内，在深圳阳光平台准确上传发票的情况进行平台信息反馈。
医疗机构提交信息反馈后，配送企业须在10个工作日内通过平台提交情况说明。提交情况说明后，医疗机构可对配送企业的回复内容进行满意度评价，若“不满意”则附带说明。
	20
	根据配送企业未在10个工作日内回复、按期回复后被医疗机构评价为“不满意”的次数扣分，一次扣1分，扣完为止。同一个月份内被同一家医疗机构反馈导致多次扣分的，视为一次。




